城市建设学院

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实施细则
 （建筑与土木工程）
根据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制定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实施细则如下：
1、参加测试的基本要求：参见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。
2、综合测试内容、组织形式、时间安排、地点：
综合测试内容：专业课笔试+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面试 （含外国语听说能力测试）          
专业课笔试：
考试科目： 建筑概论 （教材 建筑概论  沈福熙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06   ISBN ：9787112075744）
专业笔试分值100分， 考试时间2小时。
组织形式： 由综合测试小组组织实施

时间安排： 2009年11月21日上9：00~11：00 在学院参加专业课测试，结束后，参加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面试。

复试地点：专业课笔试：  洪山校区图书馆2楼会议室
          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专业面试：  洪山校区图书馆2楼会议室

3、学院组织有相关硕士导师参加的综合测试小组，按照独立打分，综合评定的原则，对每个考生进行综合考核。面试过程有详细记录。

4、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面试内容：
1)包括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，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、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，对土木工程领域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本专业领域发展潜力，科研和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方面经历、事业心、责任感、协作性、心理健康，人文素质、举止、礼仪和表达能力等
2)考察专业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，了解相关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应用水平，研究论文发表的情况和独立科研工作能力；

面试满分为100分.；
5、测试总成绩 = 专业课笔试成绩*50% + 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面试成绩*50%  ；
6、测试未尽事项请与研究生处联系。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、学院联系人：朱老师027-68893616
 城市建设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1月9日
